
南華大學職技員工考核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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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年 9 月 1 日教育部核備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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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年 12 月 2 日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行攻會議修訂通過 

99 年 12 月 22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議通過 

100 年 9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攻會議修訂通過 

 103 年 7 月 2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攻會議修訂通過 

109 年 11 月 19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攻會議修訂通過 

113 年 11 月 18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攻會議修訂通過 

114 年 5 月 19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攻會議修正通過 

第 一 條  南華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專任職技員工考核，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二 條  本校專任職技員工之考評區分如下： 

一、年終考核：於每學年度年終時舉行，考核期間為當學年度之成績，編制內職員

或約聘人員，其任職未滿六個月均不得參加年度考核。 

二、平時考核： 

(一)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辦理平時成績考核，考核年度內任職間之計算，

以月計之。由單位主管依「職技人員平時考核紀錄表」進行考核，考核結

果應由各單位密送人事室彙陳校長核閱後，作為年終考核之依據。 

(二)考核等級區分為 A(優異)、B(良好)、C(尚可)、D(待加強)、E(不良)等五等。 

1.年終考核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，年終考核擬列丁等（應予免職）者，其

平時考核須有評定為 D或 E之紀錄，或有特殊情事查證屬實，且經輔導

及調整工作仍未改善者，始得為之。 

2.受考人當次考核項目有 D或 E者，主管長官應與當事人面談，就其工作

計畫、目標、方法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，面談內容及結果應另記錄於

「面談紀錄表」，以提升其工作績效，並作為年終考核評列等第及機關

人事管理之重要依據。 

第 三 條  本校職技員工成績考核區分年終單位評比及參與公共事務獎勵兩項，考核評分表

如附件。單位評比之總分以一百分為滿分，並依考核成績區分為優、甲、乙、丙、

丁等五等，各等第分數如下： 

優等：九十分以上。 

甲等：八十分以上，未滿九十分。 

乙等：七十分以上，未滿八十分。 

丙等：六十分以上，未滿七十分。 

丁等：不滿六十分。 

第 四 條  職技員工學年度考核獎金核發方式，依據當年度考核獎金總預算分為兩部份核發，

單位評比占總預算百分之 60，參與公共事務獎勵占總預算百分之 40。 

第 五 條  單位評比考核獎金採點數制，核發方式如下： 

一、編制內職員或約聘人員，其年資滿一年，學年度考核結果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優等：晉本俸一級並發給十個點數考績獎金；已敘本職本俸最高級者，

晉年功俸一級，並發給十個點數考績獎金；已敘年功俸最高級者，發給

十個點數考績獎金。 

（二）甲等：晉本俸一級並發給五個點數之考績獎金；已敘本職本俸最高俸級

者，晉年功俸一級，並發給五個點數之考績獎金；已敘年功俸最高級者



發給五個點數之考績獎金。 

（三）乙等：晉本俸一級。 

（四）丙等：留原俸級。 

（五）丁等：免職。 

二、編制內職員或約聘人員，其到職逾六個月但未滿一年，學年度考核獎懲依下

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 優等：編制內職員及約聘人員按到職月份比例(破月當月不採計)發給十

個點數單位之考績獎金。 

（二） 甲等：編制內職員及約聘人員按到職月份比例(破月當月不採計)發給五

個點數之考績獎金。 

（三） 乙、丙等：不給予獎勵。 

（四） 丁等：免職。 

三、每點之平均獎勵金額，依據當年度總預算之百分之 60除以當年度所有職技員

工之總點數。每人所獲得之考核獎勵金額，是以個人點數乘以每點之平均獎

勵金。 

第 六 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經人事評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投票同意通過後，

應予免職或解僱： 

一、連續二年年終考核結果丙等。 

二、五年內年終考核結果，累計三年未達乙等以上。 

三、年終考核結果累計三年丙等。 

四、年終考核結果丁等。 

第 七 條  職技員工參與公共事務獎勵之考核，由人事室依據參與公共事務獎勵各評比項目

計算出每一個人之總得分；參與公共事務獎勵考核獎金採分數制，每分之平均獎

勵金額，是依據當年度總預算之百分之 40 除以當年度所有職技員工之總得分。每

人所獲得之參與公共事務之獎勵金額，是以個人總得分乘以每分之平均獎勵金。 

第 八 條  職技員工單位評比之考核，除一級主管由校長考核外，其餘人員應由所屬二級主

管初評再提供一級主管作為複評參考，並以複評結果為準；無二級主管者直接由

一級主管評核，以上成績均以分數評定之，優等人員必須經人事評議委員會審核後，

陳報校長核定之。 

第 九 條  各單位辦理職技員工獎勵、懲處，分別依下列規定： 

一、職技員工獎勵分嘉獎、小功、大功。一般獎勵於學年度獎勵之，記大功者當

年度考績除特殊原因外應予優先考列優等，其餘獎勵列入當年度考績之參

考。 

二、懲處分申誡、小過、大過： 

(一)記申誡，考核不得列甲等以上。 

(二)記小過，考核不得列乙等以上。 

(三)記大過，考核不得列丙等以上。 

(四)一次記二大過者：免職。 

(五)在同一學年度之內功過得互相抵銷。 

三、獎勵與懲處，各單位可隨時依據職技人員任用待遇服務規則第三十二條、三

十三條規定提報，以做為年終考核之參考。 

四、獎勵人數，除了特殊獎勵不受最高人數限制。其餘屬於一般性獎勵，行政單

位與學術單位之比率以不超過總人數四分之一為限。 

五、凡所有獎勵、懲處均應經人事評議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轉陳校長核定之。 

第 十 條  職技員工有曠職或請事假、病假、生理假，單位評比考核分別依下列規定： 

一、有曠職超過一日者或請事、病假、生理假共超過五日者，考核不得列入優等。 



二、有曠職超過三日者或請事、病假、生理假共超過十日者，考核不得列入甲等

以上。 

三、有曠職超過五日者或請事、病假、生理假共超過二十日者，考核不得列入乙

等以上。 

四、有曠職超過七日者或請事、病假、生理假共超過三十日者，考核不得列入丙

等以上。 

第十一條  年終考核期間(以每年八月一日至隔年七日三十一日止)年終考核應每年八月一日

起執行，專案考績應自校長核定之日起執行，但年度考核結果及專案考績，應予

免職人員，自確定之日起執行。 

第十二條  辦理考核人員對考核過程嚴守秘密，並不得遺漏犯錯，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。 

第十三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